	
	
	
	
	
	
	
	
	
	
	
	
	
	
	
	
	


项目编号：
武汉大学

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协议书
	项 目 名 称
	

	委托方（甲方）
	武汉大学研究生院

	受托方（乙方）
	

	学       号
	

	身 份 证 号
	

	所 在 专 业
	

	指 导 教 师
	

	培 养 单 位
	

	项目起止时间
	20    年   月  至  20    年   月


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监制

（建议双面打印）

填 写 说 明

一、本协议是在国家科学技术部监制的示范文本基础上，由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制定的协议格式文本，适用于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含1+4硕博连读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使用。

二、签约一方（甲方或乙方）为多个当事人的，可按各自在协议关系中的作用等，在“委托方”、“委托方”项下（增页）分别排列为共同委托人或共同受托人。

三、协议封面的“项目名称”即本协议的课题题目，应用简明规范的专业术语概括所要研究的特定科研内容。

四、本协议中的课题依托乙方名称，请按乙方的详细内容填写。填写内容涉及到外文名称，首次出现时要写全称和缩写字母。凡不填内容的栏目，请用“无”表示。
五、对于协议有关条款，签约方需约定更多内容，可另行附页。

六、本协议一式4份，甲乙双方各执1份，，另2份分别交财务部和乙方所在培养单位备案，武汉大学研究生院为甲方授权签章部门。

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协议书

依据《武汉大学研究生科研自主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本协议签约各方本着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愿的基础上的协作内容、经费支付、保密要求、知识产权等相关问题经过平等协商，在自愿、平等、公平对达成如下协议，由签约双方共同遵守。
一、 项目的任务目标
1. 研究内容：包括拟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和具体研究内容；

2. 预期目标和考核指标：包括应达到的主要目标和水平，应发表的论文、获得的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以及其他应考核的指标。

二、双方权利和义务与责任
A）甲方：
1、负责对乙方项目进行全程跟踪管理；

2、应保证经费及时到位并下发给乙方；
3、不可对乙方提出超出资助项目范围以外的其它科研要求；

4、为乙方的项目研究信息和资料保守秘密；

5、组织的项目验收小组负责对乙方完成的项目进行验收；

6、享有乙方研究成果的优先权力。
B）乙方：
1、应积极配合甲方对其项目管理所开展的相关工作；
2、保证在不影响学业的前提下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资助项目研究；
3、应定期或不定期向甲方如实反映资助项目进展、经费使用情况，不可隐瞒事实或弄虚作假；
4、保证科研创新自主项目基金按项目预算用于所资助项目的科研开支，不得将资助项目经费挪作他用；
5、应承担违约责任，返还全部所得经费。
6、应保证在预期时间内完成项目预期目标，在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经甲方专家鉴定后，确因在现有水平和条件下难以克服的某些困难导致资助项目部分或者全部失败，风险责任由甲方承担；
7、与第三者进行研究成果转让应经甲方同意；
8、利用资助项目基金购置器（耗）材、资料等财产归乙方所属院、系（所）所有；
9、发表、出版论文著作，应注明“本论文得到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自主基金资助”字样；
10、毕业时，应向甲方提交一份《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自主基金资助项目提交书面结题报告或总结报告》、科研成果和一本博士学位论文；
11、知识产权归属及分享
（课题依托单位与协作单位之间关于知识产权成果的归属、分享）：

三、项目执行时间
1、 乙方执行合同任务的期限；

2、 乙方执行合同任务的进度计划。

四、经费及支付方式
1、本协议经费总额为              元，详细预算见附件一。
2、本协议经费组成部分，按以下第      种方式支付：

（1）一次总付；

（2）分期支付；

（3）其他方式约定如下：
3、根据《武汉大学研究生科研自主基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要求，财务部按学校拨款额度以经费卡方式转拨乙方。乙方报账时凭开出的具有税务和财务专用章的合法有效财务凭据，财务部对有效财务凭据审核后无问题，给予报账付款给乙方。 
五、双方协议的变更、解除和争议解决
1、 协议一方要求变更、解除协议的，应在30日前书面通知另一方，由签约各方另行协商一致，并签署书面文件，报送研究生院进行处理。若签约各方协商不成，按本协议2款的方法处理。
2、 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签约双方应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如协商不成，签约双方同意采用以下第       种方式解决纠纷：
（1）申请由双方共同主管部门协调；
（2）申请由        仲裁委员会仲裁；
（3）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六、补充条款
1、签约方确定以下内容作为本协议的附件，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2、其他需要补充约定的内容:                                   ；
3、本协议的未尽事宜，按照协议和《武汉大学研究生科研自主基金管理办法》执行；

4、本协议一式四份，协议双方各存一份，乙方培养单位、财务部备案各一份。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解决。
七、协议签署

甲方：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盖章）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一：项目预算计划
                                                    单位：（万元）

	支付科目名称
	预 算
	备注

	一、支出预算
	
	

	1. 实验（小型）耗材费
	
	

	2.材料费
	
	

	3.仪器检测、分析测试、化验加工费
	
	

	4.调研、查阅资料费
	
	

	5.差旅费（调研旅途，涉外不列入）
	
	

	6.参加学术交流会议费
	
	

	7.校际科研合作与交流费
	
	

	8.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
	
	

	9.论文打印、复印费
	
	

	10.专业书籍费
	
	

	11.药品费（限于生物、化学、医学）
	
	

	12.其他
	
	

	二、预算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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